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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单位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阳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阳泉市行政审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阳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魏海文、魏京军、朱建芳、牛建东、郝增、郑波、张曼、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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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工作事项的服务平台和流程、审批服务要求、审批机构与人员、审

批流程、监督与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阳泉市行政审批部门提供的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169.3—2015 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 第3部分：窗口服务提供要求

GB/T 37277—2018 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指南

GB/T 38227—2019 投资项目建设审批代办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投资项目

投入一定资源，经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审批，在一定区域和期限内完成某项（组）开发

目标而开展的相关活动的整体。

[来源：GB/T 38227—2019，3.1]

3.2

企业投资项目

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企业使用自己筹措资金的项目，以及使用自己

筹措的资金并申请使用政府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等的项目。

3.3

投资项目审批

由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对投资项目作出行政审批的行为。

[来源：GB/T 38227—2019，3.2，有修改]

4 服务平台和流程

4.1 平台

通过阳泉市政务服务网平台，将全部审批事项统一纳入政务平台规范运行，实现审批事项的“一网”

填报、“一站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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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流程

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时限最多为30天，竣工前验收最多20天。

5 审批服务要求

5.1 代办服务

企业投资项目应实施代办服务，按照GB/T 38227—2019中第7章的流程进行。

5.2 承诺制服务

审批部门窗口和工作人员应严格按规定公开承诺服务，保证服务的时效和质量。

5.3 分类制办理

一般事项实行直接办理制、重要事项实行限期承诺办理制、多部门审批事项实行联合办理制、上报

事项实行负责办理制、不合规定事项实行限禁办理制。

5.4 审管分离

管理层主要履行服务、监督、协调的职责，不参与各部门、各窗口的正常业务，按照执法主体不变、

执法基本程序不变、收支两条线不变的原则，各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审批服务权。

6 审批机构与人员

6.1 审批机构

6.1.1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应及时在政务服务网公布事项清单，接受社会监督。

6.1.2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根据各部门职责调整情况，及时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并及时更新政务大

厅审批系统相关内容。

6.1.3 政府各相关部门严格按照公布的清单实施行政审批，不应擅自增加或变相增加审批时限和申请

材料。

6.2 审批人员

6.2.1 应具备较强的协调、沟通和服务能力。

6.2.2 应熟悉企业投资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参加岗前培训，掌握审批流程。

6.2.3 应及时掌握投资项目审批改革的动态，提出优化审批流程建议。

7 审批服务流程

7.1 受理

企业向综合窗口提交申请材料，经窗口审查并达到受理条件后，应及时登记扫描入网，出具受理（承

诺）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收件受理环节，推送至初审环节。

7.2 初审

接收材料后进一步审查，包括申请材料审查、现场踏勘、组织论证或评估，所用时间计入审批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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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复审

按照初审环节审批操作进行。企业所申报业务一经受理，在之后的全部审批流程中，不应随意进行

补件，确因实际需要进行补齐补正的，原则上不超过1次。

7.4 审核

按照初审环节审批操作进行。业主所申报业务一经受理，在之后的全部审批流程中，不应随意进行

补件，确因实际需要进行补齐补正的，原则上不超过1次。

7.5 审批决定

参照初审环节审批操作进行。业主所申报业务一经受理，在之后的全部审批流程中，不应随意进行

补件，确因实际需要进行补齐补正的，原则上不超过1次。

7.6 办结发证

各部门完成审批流程后，应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书，由窗口打印证照，送达回执，依法送达申请人，

并在系统中保存。

7.7 资料归档

审批过程中的文书经企业负责人签字后，应按照GB/T 32169.3—2015种4.7的要求进行归档。

8 监督与评价

8.1 监督方式

监督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将审批工作流程纳入各部门绩效考核体系，建立逐月考核制度；

b) 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深入推进审批工作流程，全程跟踪督办；

c) 建立完善定期通报制度，着力革除“管卡压”、“推绕拖”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四风”

新表现形式，对不作为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

8.2 评价方式

8.2.1 将审批工作流程与信息公开、政策解读、社会监督等结合起来，多渠道听取企业意见建议。

8.2.2 建立健全企业满意度评价机制，运用现场和在线评价、统计抽样调查、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

开展审批工作满意度调查。

8.3 持续改进

应建立持续改进的工作机制，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a) 听取企业的诉求，及时发现问题；

b) 建立诉求的反馈机制，使企业提出的诉求能够及时得到响应；

c) 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各部门人员提出合理化建议；

d) 针对持续改进的重大措施，在部门内公开论证，也可实行社会听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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